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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《 201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因應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會議上的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
 

第 1 項  —  就投訴個案結果提供書面資料的預計時間  

  

 以書面通知投訴人投訴個案結果的時間，預計為有關調查完結後

的 十 個 工 作 天 ， 或 在 就 紀 律 行 動 有 最 終 決 定 後 (如 適 用 )的 十 個 工 作

天。  

 

 

第 2 及第 3 項  — 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有關要求復還 ( re s t i tu t i on )權

力的立法條文，以及其就一間銀行向長者不當銷售產品施加罰款的個

案  

 

2 .  因應一名議員的要求，我們現提供英國《 2000 年金融服務及市

場法》下，有關金融服務管理局要求復還 ( r e s t i t u t i o n )權力的相關條文

於附錄 1。   

 

3 .  就有關金融服務管理局施加罰款的個案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

局現正向金融服務管理局查證，在個案中所引用《 2000 年金融服務

及市場法》的特定條文。我們會在獲得有關資料後，隨即將之提供予

法案委員會。  

 

 

第 5 項  —  建議的 34ZZF(1 ) (b )條的中文草擬方式  

 

4 .  我們會提出委員會階段修正案，以改善建議的 3 4 Z Z F ( 1 ) ( b )條的

草擬 (下文斜體字 )：  

 

“ (1 )   裁判官如根據第 ( 2 )款指明的人經宣誓而作的告發，信納

有合理理由懷疑在該項告發所指明的處所內，有或相當

可 能 有 任 何 紀 錄 或 文 件 是 可 根 據 第 3 4 P、 34ZR 或 3 4 Z U 

條被要求交出的，則該裁判官可發出手令，授權該手令

所列明的人及為協助執行該手令而需要的其他人—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有關法例上載於 http: / /www.legis lat ion.gov.uk/ukpga/2000/8/contents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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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 …  

( b )   搜尋、檢取和移走下述紀錄或文件 :該手令所列明

的 人 有 合 理 因 由 相 信 是 根 據 第 34P、 34ZR或 3 4 ZU

條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可被要求交出的任何紀錄或文

件。 ” 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

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  










	ISSUE - CHI (Combined)(FINAL).pdf
	CHI_4-23 (ISSUE)(final)
	CHI - Appendix - S.384 FSMA




